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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獎勵中信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教師、職員及學生(以下簡

稱教職員生)之專利申請及技術移轉(以下簡稱技轉)成果，特訂

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凡本校教職員生之專利申請及技術轉移成果符合本校獎勵資格

者，均得提出獎勵申請。 

第三條 本辦法不適用於已畢業學生及已離職教師和職員。 

第四條 本校學生之專利申請獎勵依「中信科技大學學生專利申請獎學

金實行辦法」實施。 

第五條 本校專任教職員通過國內外專利申請且取得專利證書者，(新型

專利獲得技術報告第五級或第六級)，得申請發明二萬元，新型

一萬元之專利模型製作獎勵金(同一件專利以申請國內外各一

次為限)，若專利不需製作模型，經三創教育中心審核通過者，

其專利模型製作獎勵金得改為申請技術報告經費或用於專利申

請相關經費。 

第六條 三創教育中心每學期一次將專利獎助案件提送研發處研究發展

會議審議通過後，核撥其核定獎金(獎金自核撥日起算可累計保

留三年，逾期不予保留，視同放棄)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布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